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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辦理115學年度國民小學專任輔導教師學士後教育

學分班招生簡章 

一、依據：「師資培育法」第8-1條、「學生輔導法施行細則」第2條及師資培育之大

學辦理學士後教育學分班實施要點、教育部115年2月11日臺教師(二)字第

1152600387號函、本校115年4月15日115學年度國民小學專任輔導教師學士後教育

學分班招生委員會審議通過。 

二、班別名稱：國民小學專任輔導教師學士後教育學分班 

三、招生師資類科、學科、領域及群科別：國民小學師資類科 

四、招生人數（請敘明每班擬招生人數及班數）： 

(一)1班共50名。 

(二)註冊人數未達35人時，本校保留開班權利。 

五、招生對象（報考資格）： 

(一)教育部立案之國內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取得學士學位。 

(二)依據「學生輔導法施行細則」第2條規定，具備以下條件之一： 

1.畢業於我國公私立大學心理、輔導、諮商相關系所。 

2.具備諮商心理師證書。 

3.具備臨床心理師證書。 

備註：為符「學生輔導法施行細則」第2條規定，有關輔導、諮商、心理相關系所

之認定方式，依教育部97年7月29日台訓(三)字第0970130623號函，係指

「系所組名稱包含輔導、諮商、心理、諮商心理、臨床心理系所組，並修

習過：諮商理論與技術(或心理諮商與治療)類3學分、團體輔導與諮商(或

團體心理諮商與治療)類2學分、心理衡鑑(含心理測驗)類2學分、兒童發展

(或兒童、青少年偏差行為)類2學分，及諮商與輔導實習(或臨床心理實習)

至少一學期並及格者。」上述1.2.3報考者皆須符合教育部97年7月29日台

訓(三)字第0970130623號函規定。並檢附畢業證書及成績單。 

六、開設課程（請敘明科目名稱、學分數及上課時數）： 

※國民小學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專門課程與教育專業課程：47學分。 

※因應「技術及職業教育法」第24條規定，需修習「職業教育與訓練」及「生涯

規劃」相關科目至少各1學分 

※專任輔導教師知能課程：4學分。 

領域別 科目 學分數 總時數 上課方式 備註 
教育專門課程 普通數學  2 36 實體上課  
教育專門課程 國音及說話 2 36 混成課程

(實體+遠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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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專門課程 民俗體育 2 36 實體上課  
教育專門課程 健康與體育 2 36 實體上課  
教育專門課程 童軍 2 36 實體上課  
教育專業─ 
教育基礎課程 

教育哲學 2 36 混成課程

(實體+遠距) 
 

教育專業─ 
教育基礎課程 

教育心理學 2 36 混成課程

(實體+遠距) 
 

教育專業─ 
教育方法課程 

教學原理  2 36 實體上課  

教育專業─ 
教育方法課程 

課程發展與設計 2 36 混成課程

(實體+遠距) 
 

教育專業─ 
教育方法課程 

班級經營  2 36 混成課程

(實體+遠距) 
 

教育專業─ 
教育方法課程 

多元學習評量 2 36 混成課程

(實體+遠距) 
 

教育專業─ 
教育方法課程 

輔導原理與實務 2 36 實體上課  

教育專業─ 
教育實踐課程 

國民小學教學實習(一)  2 72 實體上課  

教育專業─ 
教育實踐課程 

國民小學教學實習(二)  2 72 實體上課  

教育專業─ 
教育實踐課程 

國民小學數學領域教材

教法  
2 36 實體上課  

教育專業─ 
教育實踐課程 

國民小學語文領域教材

教法-國語教材教法 
2 36 混成課程

(實體+遠距) 
 

教育專業─ 
教育實踐課程 

國民小學藝術領域教材

教法 
2 36 實體上課  

教育專業─ 
教育實踐課程 

國民小學健康與體育領

域教材教法 
2 36 實體上課  

普通課程 閱讀教學  2 36 實體上課  
普通課程 數學學習與評量 2 36 實體上課  
普通課程 國小自然科學實驗教學 2 36 實體上課 此 3 門課

程，嗣後依

最新核定之

本校國民小

學教師教育

學程科目進

行 異 動 調

整。 

跨類別彈性選修 教育社會學 2 36 實體上課 

跨類別彈性選修 特殊教育導論 3 54 實體上課 

 
職業教育與訓練暨生涯

規劃 
2 36 實體上課  

專任輔導教師知

能課程 
遊戲治療 2 36 實體上課

(謝政廷) /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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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課程(實
體+遠距)(李

則儀) 
專任輔導教師知

能課程 
兒童諮商 2 36 混成課程

(實體+遠距) 
 

(國民小學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專門課程與教育專業課程學分數若有異動，依最新核

定之本校國民小學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科目及學分表為準。) 

七、師資（請敘明授課教師姓名、職稱、專兼任別、授課科目名稱、授課學分數）：

(暫定，依實際開班狀況予以調整。) 

現有專任師資名冊： 

姓名 職稱 專兼任 授課科目名稱/學分數) 

陳佩君 副教授 專任 普通數學/2學分 

葛琦霞 助理教授 專任 

國音及說話/2學分 

國民小學語文領域教材教法-

國語教材教法/2學分 

辛懷梓 教授 專任 

健康與體育/2學分 

國民小學健康與體育領域教

材教法/2學分 

蔡政杰 教授 專任 民俗體育/2學分 

張循鋰 助理教授 專任 童軍/2學分 

陳碧祥 教授 專任 教育哲學/2學分 

李宜玫 /陳柏

霖 
教授 專任 教育心理學/2學分 

高士傑 助理教授 專任 教育社會學/2學分 

陳劍涵 副教授 專任 教學原理 /2學分 

吳佳娣 助理教授 專任 
課程發展與設計/2學分 

班級經營/2學分 

張育萍 副教授 專任 多元學習評量/2學分 

吳盈瑩 助理教授 專任 輔導原理與實務/2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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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佳叡 副教授 專任 
國民小學數學領域教材教法

/2學分 

周金城 教授 專任 國小自然科學實驗教學/2學

分 鄭宏文 副教授 專任 

張婷婷 講師 兼任 
國民小學藝術領域教材教法

/2學分 

吳惠花 助理教授 兼任 閱讀教學 /2學分 

溫世展 助理教授 兼任 數學學習與評量/2學分 

吳炘如 助理教授 兼任 
職業教育與訓練暨生涯規劃

/2學分 

謝曜任 助理教授 專任 
國小教學實習(一)/2學分 

國小教學實習(二)/2學分 

陳介宇 副教授 專任 特殊教育導論/3學分 

謝政廷 /李則

儀 
助理教授 專任 遊戲治療/2學分 

洪素珍 副教授 專任 兒童諮商/2學分 

八、圖書（請敘明教育類藏書量）：本校圖書館館藏統計如下 

 

九、儀器設備（教學設備）: 

本系有牌卡、測驗/衡鑑/工具與儀器、電腦設備及研究軟體，管理教室配置86吋

LED觸控螢幕(含電子白板&Android系統)、有線/無線麥克風。現有教學設備：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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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講桌、電子白板、投影機、桌上型電腦。 

十、開班日期（註明起訖年、月、日）： 

計畫執行自115年9月15日至117年12月31日。開班日期依實際情形將另行通知錄取

學員。（若因故變動，本校保有調課權利，得利用其他時段補足課程。） 

十一、教學時間：  

(一)教學時間：於總上課時數不變的原則下，原則排定上課日期為115年9月15日至

117年12月31日止，上課時間為寒暑假之平日、假日或學期中之夜間（線上）、

假日為原則。視課程安排，部分課程需要於學期中的平常日進行。實際上課時

間將視授課師資之規劃為主。 

(二)本校依教育部第126次師資培育審議會決議，在確保學生學習品質及權益下，

於學期開設之課程，視各科課程之性質，得於課程總學分數1/2(含)以下採遠

距教學，以及實施寒暑假集中授課。 

※部分課程得以開設遠距教學方式實施，但仍以本校課程規劃為主。 

※如因疫情等特殊狀況，得改採遠距教學方式進行。 

十二、教學地點：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二段134號） 

十三、修業年限：至少2學年，暫定為115年9月起至117年12月止。(本校得因專班課程

調整需求，保有調整異動之權利) 

註:本學分班設有修業期程規定，報名當期課程之學員，應於當期完成所有課程

並取得合格成績。若成績不及格或未完成課程者，將無法取得修畢師資職前教育

證明。 

十四、收費標準（敘明收費項目及金額）： 

(一)本班報名費用：新台幣1,800元整。 

(二)錄取生修課之學分費及雜費：每學分新台幣4,900元整，學雜費每學期新台幣

3,000元整。 

     ※正、備取生榜示與學雜費繳費方式將一併於本校進修推廣處推廣教育中心網頁

公告。 

十五、招生方式（包括報名、考試/甄選、放榜與錄取方式及標準）： 

班別 國民小學專任輔導教師學士後教育學分班 

招生名額 50 名 

 

 

 

 

報名方式 

(一)報名方式：115年6月22日開始報名，請郵寄報名表件及審查資

料、報名費郵政匯票或匯款轉帳明細，於115年7月10日(五)截

止收件(郵戳為憑)，逾期未繳件或資料不全得不予審查。請以

限時掛號郵寄至臺北市和平東路二段134號進修推廣處，並貼上

附件3「報名專用信封封面」。 

【※請注意：逾期、資料不全或報名未繳交報名文件，不予審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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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報名費：新台幣1,800元整，請至郵局購買郵政匯票抬頭為「國

立臺北教育大學」；或以匯款轉帳方式繳交。匯票或匯款明細

連同報名文件郵寄至本校。 

國內銀行匯款：ATM / WebATM 轉帳 

銀行名稱：中國信託商業銀行   

分行別：忠孝分行 

銀行代碼：8220185 

戶名：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校務基

金 401 專戶 

帳號：185350004105 

(備註：匯款單或

轉帳明細網銀備註

欄請註明姓名、輔

導學分班)  

 

(三)報名費申請退費規範： 

1.除因經審查報考資格不符、重複繳費或未寄件或逾期寄件等

因素，得申請退費外，已繳之報名費一律不予退還。 

2.合於退費(含溢繳)條件者一律扣除行政處理費新台幣200元，

餘款於115年9月底前退還，並請務必填寫考生本人退費帳號

於退費申請書(簡章附件2)。 

3.如因報名人數未達35人，致本校不開班，報名費用全數退

還，報名者請務必填寫退費申請書(簡章附件2)，如需領回報

名所繳交之證件資料，請至臺北市和平東路二段134號篤行樓

1樓101辦公室親自領回。 

 

 

 

 

 

 

 

 

 

 

書面審查 

 

書面資料清冊： 備註 

1. 報名表(附件1) ※必備 

2.教育部立案之國內大學或獨立學院之學士

學位畢業證書及歷年成績單影本，並以下三

者擇一檢附： 

A.我國公私立大學之心理、輔導、諮商相

關系所學歷畢業證書（含畢業系所)及歷

年成績單影本各 1份 

B.諮商心理師證書  

C.臨床心理師證書 

※必備，三者擇一。 

3.在職證明書影本 ※無者免附 

4.自傳 (包含下列 3 點) 

(1) 個人特質及學習經歷(字數以 2,000 字為

限)。 

(2) 工作經驗或心得(字數以 2,000 字為

※必備，報名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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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 

(3) 未來期許或職涯規劃(字數以 2,000 字為

限)。 

5.其他有利於審查之相關資料(例如參與相

關研習、工作坊證明、參與輔導活動證明

等) 

 

※無者免附 

※以上文件影本均須蓋「與正本相符」章，並本人簽名。 

※審查資料如需留存，請自行備份，繳交之審查資料概不退還。 

※請將資料於報名時一併寄出，依順序排列，並用長尾夾或迴紋針

夾於右上角，裝入A4規格之信封袋繳交（需貼上附件3「報名專用

信封封面」） 

※所繳文件資料如有偽造、假借、塗改或不被承認者等不實情事，

在錄取後發現者，應即撤銷錄取資格及修習教育學分權利；如在

修畢學分後發現者，則註銷其已修習成績或相關證明，並移送相

關單位處理。 

面試 評分項目:口語表達50%、專業能力與特質50% 

 

 

 

面試日期及地點 

1. 115年7月28日公告報名資格符合名單，審核報名資格通過者面試

日期:115年8月6日 (四)(面試日期如有異動依本校通知為主)。 

2. 面試地點:本校至善樓3樓。 

請考生於考試報到時間攜帶「國民身分證」正本（或其他附有照

片、足資證明身分之有效證明文件正本）應試，未於報到時間報

到者視為放棄面試，該項目以零分計算。若經發現身分與報名資

料不符，則不准應試，考生不得有任何異議。 

 

 

 

 

錄取方式及標準 

1.書面審查及面試成績如有一項(含)以上缺考或零分，不予錄取。 

2.依所附在職證明書，於輔導、諮商、心理相關領域工作(或教職)

之服務年資，每一(學)年加計0.5分，外加服務年資積分以3分為上

限。 

3.總成績計算方式：書面審查 x 50% +面試 x 50% +服務年資積分。

並依總成績高低依序排名。 

4.若錄取之考生人數超過 50 人時，依總成績分數高低依序排序，錄

取至 50名止，其餘依序為備取。同分參酌順序為（1）面試（2）

書面審查成績決定錄取優先順序。共計50名為正取；其餘為備

取。 

5.若達最低錄取標準之考生總人數不足招生名額 50 人時，則不足額

錄取。 

6.註冊人數未達35人時，本校保留開班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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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榜日期 1.放榜日期：115年8月18日(下班前)於本校進修推廣處推廣教育中

心網頁【最新消息】https://cce.ntue.edu.tw/公告正取名單與

繳費報到通知，請於115年8月28日(五)前繳費完成，逾期視同放

棄報到資格。 

2.備取：115年8月31日(下班前)於本校進修推廣處推廣教育中心網

頁【最新消息】https://cce.ntue.edu.tw/公告備取名單與遞補

繳費報到通知，請於115年9月4日(一)前繳費完成，逾期視同放棄

遞補。  

3.成績複查：請於115年8月25日前傳真申請，以一次為限，不得申

請調閱及影印相關成績資料。 

※以上時間、辦法若有異動，請依本校進修推廣處推廣教育中心網

頁公告為主。 

 

報到 
報到及繳驗正本日期另為通知。  

 

十六、辦理單位（包括承辦單位主管、承辦人及電話）： 

心理與諮商學系主任：陳柏霖 02-27321104分機62155 

心理與諮商學系：林俐緯 02-27321104分機62156 

師資培育處處長：何慧瑩 02-27321104分機82081 

師資培育處：徐凡雅 02-27321104分機82283 

進修推廣處處長：董澤平 02-27321104分機82209 

推廣教育中心主任：廖子賢 02-27321104分機82205 

進修推廣處：歐秀玲 02-27321104分機82102 

十七、教育實習學校： 

依「國民小學教學實習」課程授課教師安排教學實習學校；半年全時教育實習學

校，則依相關規定由學生自行提出申請。 

1.修畢本學分班應修學分數，且成績及格者，發給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始

得參加教師資格考試。 

2.通過教師資格考試者，始得向本校申請修習包括教學實習、導師（級務）實習、

行政實習、研習活動之半年全時教育實習。 

3.本專班無「符合特定資格者得經教學演示及格免修習教育實習」之規劃，學員

均須參加半年教育實習。除符合師資培育法第22條第1項至第3項資格規定者得

依相關規定抵免修習教育實習外，本專班學員不得以參與本專班前於教學現場

累積之教學年資申請以教學演示抵免實習。 

4.實習需繳納4學分之教育實習輔導費（以申請實習當學年度收費標準計算。收費



9 

 

為1,310元*4學分=5,240元）、輔導師資交通費及學校平安保險費，於申請實習

時再繳納。 

5.申請教育實習規定，依教育部「師資培育之大學及教育實習機構辦理教育實習

辦法」、本校「師資培育教育實習實施辦法」及教育部相關函示辦理。 

十八、學分抵免：  

1.依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師資職前教育注意事項第九點(一)略以：「4、各大學

非師資生，在校期間修習本校或他校所開非幼兒園師資類科之教育專業課程，

得申請課程採認及學分抵免，並以各師資類科教育專業課程應修學分數之三分

之一為限。…」 

2.教育專業之課程採認及學分抵免認定，依『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師資職前教育

注意事項』辦理，教育專業之課程採認及學分抵免，以申請日向前推算至多10

年內所修習之科目及學分為限，以8學分為抵免上限，請填寫「學分抵免申請

表」（簡章附件4），請於報名時檢附，逾期不予受理，並以一次辦理為原則。 

3.惟依教育部第126次師資培育審議會決議，教育專業課程學分得於提出從事相

關領域工作、教職或進修之證明，經各校相關系所審查同意採認者，不受『師

資培育之大學辦理師資職前教育注意事項』第9點第1項第6款『教育專業之課

程採認及學分抵免，以申請日向前推算至多10年內所修習之科目及學分為限』

之限制，彈性放寬教育專業課程抵免的原則。」 

4.專任輔導教師知能課程學分不予抵免。 

所繳文件資料如有偽造、假借、塗改或不被承認者等不實情事，在錄取後發現者，

應即撤銷錄取資格及修習教育學分權利；如在修畢學分後發現者，則註銷其已修

習成績或相關證明，並移送相關單位處理。 

十九、其他注意事項： 

(一)課程以實體課程為主，課程安排依本校規劃為準，不得因學員個人因素或任

職單位活動因素要求調課或線上聽課。 

(二)各班次書籍費與材料費等須另由學員自行負擔，不包含於學分費中。 

(三)凡報名參加本學分班考試之考生，即視為同意授權本校可向報名取得其基本

資料及相關檔案資料。考生報名僅作為本校招生及相關教育行政目的使用，

其餘均依照「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處理。 

(四)修畢規定之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含專門課程與教育專業課程47學分、職業教

育與訓練暨生涯規劃2學分、專任輔導教師知能課程4學分)，共53學分成績

及格者，由本校發給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 

(五)每階段課程退費標準及方式：依據教育部頒布「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

辦法」辦理。 

1.學員自繳費後至每階段上課日前申請退費者，退還已繳費用之九成。 

2.自每階段上課之日起算未逾該階段三分之一申請退費者，退還已繳費用之

半數。 

3.每階段上課時間已逾該階段三分之一始申請退費者，不予退還。 

(六)該課程缺、曠課時數達三分之一(含)者，無法取得該學分。本學士後學分班

設有修業期程規定，報名當期課程之學員，應於當期完成所有課程並取得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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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成績。若成績不及格或未完成課程者，將無法取得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 

(七)未盡事宜，本校保有說明權利，並依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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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115學年度國民小學專任輔導教師 

學士後教育學分班報名表 
收件號： 

姓名  

身分證字號 
 

最近二個月內 

二吋半身脫帽 

照片一張 

出生年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 

通訊地址  

通訊方式 
（O）： 

（H）： 
手機： E-mail： 

報考資格 

(擇一勾選) 

□1.畢業於我國公私立大學心理、輔導、諮商相關系所。 

□2.具備諮商心理師證書。 

□3.具備臨床心理師證書 

最高學歷                       大學                         系(所) 

所繳交資料

請打勾 

1.□報名表 

2.□身分證正反面影本(請黏貼於報名表背面) 

3.□報名費繳費郵政匯票或轉帳交易明細表 

4.□學士畢業證書影本 

5.□歷年成績單影本 

6.□諮商心理師或臨床心理師證書影本(以報考資格2、3報名者，必附) 

7.□在職證明書影本(無則免附) 

8.□自傳 

9.□抵免表(無則免附) 

10.□其他有利審查之文件(若無則免附) 

 

注意事項： 

1. 本表所填各項資料及所附資料均經本人詳實核對無誤，並以正楷填寫，若有不

實或偽造情事者，報名時撤銷報名資格，若入學撤銷入學資格，並負法律責

任。 
2. 本人已詳閱招生簡章內容並同意蒐集個人資料。並將身分證正反面影本黏貼於

報名表背面。 
 

報考人簽名：＿＿＿＿＿＿＿＿＿＿ 
審查結果 初審簽章 複審簽章 

□符合報考資格 □不符合報考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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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招生考試退費申請表 

考生姓名 
 

身分證字號  

報考系所組別  

聯絡電話 
日（ ） 

夜（ ） 
行動電話  

通訊地址 
□□□ 

申 請 退 費 

原因 

□ 報考資格不符 

□ 重複繳費 

□ 未寄件或逾期寄件 

□ 報名、註冊人數未達35人，經本校決議不開班  

申請日期 
考生簽章： 

年  月  日 

申 請 退 費 

帳號 

戶名 

（限考生本人） 

金融機構 

（請註記分行） 
帳    號 

                銀

行 

               分

行 

 

 

審  核  退費金額  

說明：報名費退費金額於扣除行政處理費用新臺幣200元後，餘款預計於115年9月

底以匯款方式匯入報考人帳戶。 

 

 

 



13 

 

附件3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115學年度 

國民小學專任輔導教師學士後教育學分班報名專用信封封面 

 

寄件人： 

地址：□□□□□ 

電話： 

 

收件人：106320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二段134號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進修推廣處推廣教育中心   收 
 

……………………………………………………………………………………… 

＊粗框內資料請申請人自行打勾檢核 

姓  名  

所 

繳 

交 

資 

料 

請 

打 

ˇ 

1.□報名表 

2.□身分證正反面影本(請黏貼於報名表背面) 

3.□報名費郵政匯票或匯款轉帳明細 

4.□學士畢業證書影本 

5.□歷年成績單影本 

6.□諮商心理師或臨床心理師證書影本(以報考資格2、3報名

者，必附) 

7.□在職證明書影本(無則免附) 

8.□自傳 

9.□抵免表(若無則免附) 

10.□其他有利審查之文件(若無則免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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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學分抵免申請表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115 學年度國民小學專任輔導教師學士後教育學分班 
學分抵免申請表(適用於教育專業課程抵免) 

學生姓名：                            學號：                                        手機：                                     電子信箱：   

原就讀學校名稱：                                                                        原就讀系所名稱或進修推廣部班別：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本人已詳閱下列注意事項，茲切結所填報及檢附

之各項資料均完全屬實，如經查有虛偽不實情

形，願負一切法律責任，絕無異議。 

申請人簽章：_________________ 

擬申請抵免之科目 
(本班開課科目)  已修習及格之科目 

自我檢核（請確實檢核，完成後於檢核項目打「ˇ」） 
(※如有填報虛偽不實或隱匿不報，衍生問題由申請人自行負責。) 

收件單位 
檢核 

師資培育處 
檢核 

相關學系審核 

課程類別  本班科目名稱 
學

分

數 

修 課

學 年

度 
修課

學期 科目名稱 
學

分

數 
成績 

1 2 3 4 5 抵免課程年限審查
(為 10 年內所修習或
提出從事相關領域工
作、教職或進修之證
明，不受 10年內所修
習科目學分之限制) 

審核教師 
勾選 

審核教師

核章 

原 校 歷 年
成 績 單 正
本(必備文
件)  

欲抵免之科
目學分數達
本班科目學
分數。 

欲抵免之科
目學分非共
同課程或通
識課程 

欲抵免之科目學分為 10 
年內所修習。或提出從
事相關領域工作、教職
或進修之證明，不受 10
年內所修習科目學分之
限制 

與本班科目名稱相
同者免附課程綱
要；科目名稱不同
者，需檢附課程綱
要。 

□教育專業  

       

□ 

□ □ 

□10 年內所修習學分 

□免附□已檢附 
□缺件 

□通過檢核 
□不通過 

□可抵免 
□不可抵免 

□該學分 10 年以內修

習 
□同意抵免 
□不同意 

 

□非 10 年內修習學分，
提出從事相關領域工
作、教職或進修之證明 

提出證明，不受 10 年以內限

制： 

□同意採認     
□不同意採認 

□教育專業  

  

 

   

□ □ 

□10年內所修習學分 

□免附□已檢附  
□缺件 

□通過檢核 
□不通過 

□可抵免 
□不可抵免 

□該學分 10 年以內修

習 
□同意抵免 
□不同意 

 

□非 10 年內修習學分，
提出從事相關領域工
作、教職或進修之證明 

提出證明，不受 10 年以內限

制： 

□同意採認     
□不同意採認 

□教育專業 

       

□ □ 

□10年內所修習學分 

□免附□已檢附  
□缺件 

□通過檢核 
□不通過 

□可抵免 
□不可抵免 

□該學分 10 年以內修

習 
□同意抵免 
□不同意 

 

□非 10 年內修習學分，
提出從事相關領域工
作、教職或進修之證明 

提出證明，不受 10 年以內限

制： 
□同意採認     
□不同意採認 

審核結果：合計抵免課程          科目，共       學分。 
收件單位 師資培育處 審核學系 

   

備註:  
1.抵免之科目學分為教育專業課程且以 8 學分為上限，需檢附課程綱要而無檢附者，其學分抵免與否依審核學系認定。 
2.本表單請以 A3 橫式列印，表格欄位如不足使用，可自行增列。 收件單位主管 師資培育處單位

主管 
學系主任 

 
 

 

 


